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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2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91民初1278号
浙江天边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杭州艾加

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鄢池与被告浙江
天边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杭州艾加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书、
缴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8297号

浙江凯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浙江驾通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金远亮与被告浙江凯
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柯善智、浙江驾通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212民初8297号民事判决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破27号之一

2018年11月26日，本院根据宁波宁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店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
市宁海县俊威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目前债务人宁波市宁海县俊威电器有限公司已知负
债合计19406053.37元,没有财产可供清偿，宁波市宁
海县俊威电器有限公司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故应宣告宁波市宁海县俊威电器有限公司破产
及终结破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于2019年8月20日裁定宣告宁波市宁海县俊威电器
有限公司破产，终结宁波市宁海县俊威电器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6389号

何 宗 苏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3012319670715735X）：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豪海
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6日09时30分在本院速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6226号：

邓 明 飞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42125198001069632）：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兢业
染织有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6日09时00分在本院速裁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101号

岳孩、耿红梅：本院审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岳孩、耿红梅追偿权纠纷一案
中，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510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
年12月11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225号

张海波、熊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海波、熊玲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5225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11日11: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218号

熊志军、殷菊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熊志军、殷菊芬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5218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
12月11日10: 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淅0303民初5216号

艾磊刚、张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艾磊刚、张勤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5216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11日10: 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
(2019)浙0303民初5105号

李大荣、李名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大荣、李名书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510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
12月11日9: 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932号

唐庆安、张佑诚：本院受理原告林可水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
初 39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51号

波瑞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中意
锁具电器有限公司与被告波瑞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
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92号

张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一东离合器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艳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
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
11月12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183号

彭延梅：本院受理原告金娅琼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14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3356号

温木生：本院受理原告杨和光与被告温木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304 民初 335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3544号

倪爱珠：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港支行诉被告林
华柳、倪爱珠、陈桂斌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382民初3544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68号之一

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立案受理的(2018)浙
0304 破68号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田园
支行申请温州市瓯海西麦林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
(2018) 浙 0304 破 68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宣告温州市
瓯海西麦林制衣有限公司破产。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8破3号

本院根据吴秀珍的申请，于2019年8月8日裁定
受理文成县同心大药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已指定安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文成县同心大药房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四条的
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文成县同心大药房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人
应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前，向文成县同心大药房有
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地址：瑞
安市罗阳大道外滩香江公馆 3 单元 2 楼；联系人：
倪晓乐，联系电话：15967711058，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

二、本院定于2019年9月30日下午14时45分在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应向本院
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或授权
委托书。文成县人民法院

唐荟：本院受理原告朱益峰诉被告唐荟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21 民初 1941 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4民初3119号

史清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盐支行诉被告史清涛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因
你方下落不明，本院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财产保
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
限你方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2492号

西安喜来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董亚洲诉你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德清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杜福民的申请，于2019年7月12日裁
定受理德清新灵饲料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2019
年7月23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抽签方式指定
湖州正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德清新灵饲料
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的管理人。

德清新灵饲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
道永安街148号四楼(湖州
正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邮政编码：313200；联
系人：夏雯；联系电话：13655825637) 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的性质、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
对补充申报的债权，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
偿。德清新灵饲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2484号

西安喜来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大忠诉你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6706号

严国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滕文通与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其他方式直接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02民初167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作出如
下缺席判决：一、严国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归还滕文通借款本金44万元，并支付利息 18.24 万
元(已计利息按月利率1.5%计至2018 年12月，此后
利息以 44 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5%计至实际消
偿之日止)：二、驳回滕文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0258元，由滕文通负担234元，严国强负担
10024 元；公告费 300 元，由严国强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7029号

李宗浩：本院受理的原告施丽芬与被告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其他方式直接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02民初170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作出如
下缺席判决：一、李宗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施丽芬货款151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
2016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实际款清之
日止)；二、驳回施丽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2元，公告费300元，合计诉讼费用602元，由李宗
浩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淅0702民初7329号

朱朝刚：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启炉与彼告王文魁、
被告你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的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四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8522号

赵建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婺城支行诉被告赵建良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02民初852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建良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婺城支行贷记卡本金175782.34元，并支付尚
欠的利息和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计付至款项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但利息和费用总计最高不得超过
年利率24%)；二、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婺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36
元，公告费300元，合计款4636元（原告已预交），由
被告赵建良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
本院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1833号

叶栋强：本院受理原告骆会杰与被告叶栋强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付
拖欠的租金2649元（含水电费）及利息损失（从起诉
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19年11月11日13时5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
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3破3号

2018年3月9日，本院根据浙江丹龙工贸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丹龙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浙江丹龙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核实公
司名下资产目前价值总额为4939879.78元；审查核
实浙江丹龙工贸有限公司有申报债权 19769626.06
元，已核定债权7207492.7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裁定宣告浙江丹龙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726民初2474号

张赟：本院受理原告冯云青诉被告张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26民初247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361号

乐飞定：本院受理原告于禄炎与被告乐飞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21日上
午 9 时 10 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信访局速裁法庭（208
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360号

乐飞定：本院受理原告于禄炎与被告乐飞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21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信访局速裁法庭（208
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4487号

金春正：本院受理原告楼建平与被告金春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20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信访局速裁法庭（208
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212号

张有暄：本院受理原告黄威振与被告张有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由被告
张有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威振

借款本金 9000 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700元，由被告承担。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26 民初22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汇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954号

王根正：本院受理原告吴征芳与被告王根正、楼
秋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19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楼秋莲、王根
正归还原名吴征芳借款 4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4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5%从 2016 年 2 月 15 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受理费 8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450元，由二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浦汇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307号

许翼鑫、陈焱艳、许龙龙：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
天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
初23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限被告许
翼鑫、陈焱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浦江县天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偿款39973.13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自 2019 年 4 月 11 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二、被告许龙龙对被告许翼鑫、陈焱艳在第
一项债务范围内不能偿还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清
偿责任；三、被告许龙龙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许翼鑫、陈焱艳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1050 元，由原告负担 211 元，被告许翼鑫、陈
焱艳、许龙龙负担 839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
许翼鑫、陈级艳、许龙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953号

王根正：本院受理原告吴子林与被告王根正、楼
秋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1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楼秋莲、王根
正归还原告吴子林借款 54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54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5%从 2016 年 6 月 13 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受理费 11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800元，由二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951号

王根正：本院受理原告吴云星与被告王根正、楼
秋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1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楼秋莲、王根
正归还原告吴云星借款 54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54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5%从 2016 年 6 月 10 日
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受理费 11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800元，由二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2107号

王君才：本院受理原告楼振盛与被告王君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726民初210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王君才归还原告楼振
盛借款人民币5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50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4月2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本案受理费8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450元，由
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5591号

王挺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挺胜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19年11月27日）。1、判令被告王挺胜支付丰收信
用卡欠款本金 24075.83 元，利息 4007.51 元，违约金
3827.58元（利息、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05月01日，
此后的利息、违约金按章程及合约规定的方法计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由审判长朱丹、人民陪审员卢良江、人民陪
审员管卫军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 0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9月5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公司

拍卖厅举行拍卖会（公司地址：杭州市文三路477号华星科技大

厦1027），拍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

有的宁波万象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06户债权资产包（该债权截至

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合计人民币347548.26万元，其中债权本

金合计人民币197787.32万元，利息合计人民币149760.94万元。

标的描述以拍卖须知等拍卖文件的具体规定为准），保证金10000

万元。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须于本次拍卖实

施前5日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公告刊登日起接受咨询约期

查阅资料，有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垂询。

下列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及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本次竞价标的所涉及

的债务人和担保人、被列入反恐、反洗钱黑名单的人员。上述

人员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0571-85022057，13666653311胡先生。

浙江华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三 门 县恒羽橡胶
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
代码3310221001781，声
明作废。

杭州市余杭区东方
未来学校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 3301100070637，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